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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办理方式】工程项目工伤保险费可采用线上 PC 端湖北省电

子税务局、线下税务服务大厅两种途径办理缴费。 

【办理时限】按项目方式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，根据项目所在

地人社部门所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核定费额，申报缴纳工程项目工伤

保险费。缴费期限以社会保险费应缴认定单载明的为准，超期未缴费

的应缴认定单将被撤销，重新核定后将按规定计算滞纳金及利息。 

【需提交资料】无。 

【事项说明】 

1.按项目方式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首次办理申报缴纳前，需先在

税务系统进行社保关联登记。 

2.按项目方式参加工伤保险的单位应缴费额由人社部门所属工

伤保险经办机构核定，核定费额由系统自动共享到税务部门，如单位

在税务端未提取到核定数据，可与人社部门所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核

实。 

3.工程项目工伤保险费征收信息在税务端入库销号后由系统自

动推送给核定经办机构办理后续社保业务。 

4.单位在电子税务局申报缴费时因余额不足导致缴款流程终止，

关掉页面之后无法找到核定信息，出现无法申报缴款情形，需先在电

子税务局申报缴费界面点击【缴款异常处理】或在税务前台进行单笔

交易处理（银行 POS 处理），作废缴款中应征信息后重新申报缴款。 

【办理流程】 

以下就线上 PC 端操作流程做详细阐述： 



（一）湖北省电子税务局操作路径 

1.点击【首页】--->【办税中心】--->【税费申报及缴纳】--->

【其他申报】--->【建筑业工伤保险费（按核定）申报表】，如下图： 

 

2.点击【新增】，系统自动提取纳税人所属社保经办机构、关联

登记的社保号及有效且未申报的社保核定数据。 

3.依次选择社保经办机构、社保号、工程项目编号、核定单编号，

提取核定数据。 

4.确认核定数据无误后，点击【申报】提交申报，系统提示“申

报成功”即完成申报。 

5.申报成功后点击【导出】，可以将申报表以 excel 格式导出。 

6.返回建筑业工伤保险费（按核定）申报表主页面，选择申报时

间起，点击【查询】，查询已申报记录，勾选后点击【缴款】。 

7.系统提供银行端现金缴税（打印银行端缴款凭证）和税库联网



缴税（三方协议扣款）两种缴款方式。选择缴款方式后点击【缴款】

完成缴款。 

8.若申报错误，可选择申报记录后点击【作废】，对已申报未缴

款的申报表进行作废，作废后可以重新提取核定数据进行申报。 

9.勾选申报记录后点击【状态刷新】，可实时刷新申报表最新状

态。 

 

 


